
 

 

 

（ 翻 譯 本 ）                附 件 1  

本 局 檔 號 ： B4/1C 

 

致 ： 香港銀行公會主席 
王冬勝先生 

 

王 先 生 ：  

 

住宅按揭貸款 
 

本 局 注 意 到 近 期 認 可 機 構 按 揭 定 價 競 爭 加 劇 ， 部 分 認 可 機 構 提 供 按 揭 全 期

利 率 低 至 最 優 惠 貸 款 利 率 (最 優 惠 利 率 )減 3.25 厘 的 水 平 。 雖 然 按 揭 定 價 是

個 別 認 可 機 構 的 商 業 決 定 ， 但 本 局 關 注 到 市 場 競 爭 激 烈 可 能 驅 使 部 分 認 可

機 構 按 揭 定 價 過 度 進 取 ， 以 致 未 有 適 當 考 慮 其 中 可 能 涉 及 的 信 譽 風 險 、 利

率 風 險 及 流 動 性 風 險 。  

 

過 往 經 驗 顯 示 ， 當 最 優 惠 利 率 與 香 港 銀 行 同 業 拆 息 之 間 的 息 差 較 闊 時 ， 若

認 可 機 構 以 大 幅 度 低 於 最 優 惠 利 率 的 息 率 水 平 競 逐 按 揭 業 務 ， 一 旦 息 差 回

復 較 正 常 水 平 ， 認 可 機 構 的 實 際 息 差 便 會 被 壓 縮 ， 以 致 被 迫 加 快 上 調 最 優

惠 利 率，令 該 利 率 上 調 幅 度 較 金 管 局 基 本 利 率 的 增 幅 大 (基 本 利 率 會 跟 隨 美

國 聯 邦 基 金 目 標 利 率 而 調 整 )。 這 情 況 曾 於 2005 年 出 現
1
， 當 時 認 可 機 構 最

優 惠 利 率 上 調 步 伐 較 基 本 利 率 及 客 戶 存 款 利 率 迅 速 ， 因 而 遭 到 詬 病 。  

 

前 車 可 鑒 ， 認 可 機 構 應 注 意 現 時 按 揭 定 價 的 激 烈 競 爭 將 難 以 持 續 。 現 時 寬

鬆 的 貨 幣 狀 況 一 旦 逆 轉 ， 最 優 惠 利 率 與 同 業 拆 息 之 間 的 息 差 開 始 收 窄 ， 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2005 年 6 月 至 11 月 期 間 ， 基 本 利 率 (一 般 會 緊 貼 美 國 聯 邦 基 金 目 標 利 率 的 走 勢 )由

4.5 厘 上 調 至 5.5 厘 ， 升 幅 1.00 厘 ； 同 期 本 港 大 多 數 銀 行 的 最 優 惠 利 率 則 由 6.0 厘 上

調 至 7.75 厘 ， 升 幅 1.75 厘 。  



  

可 能 出 現 類 似 2005 年 的 情 況。為 免 重 蹈 覆 轍，所 有 認 可 機 構 應 透 過 以 下 各

項 措 施 審 慎 處 理 好 最 優 惠 利 率 與 同 業 拆 息 的 息 差 基 準 風 險 ：  

 

  按 揭 定 價 計 入 合 理 息 差 ， 以 防 息 差 基 準 風 險 ；  

  按 揭 定 價 應 參 考 最 優 惠 利 率 與 同 業 拆 息 之 間 的 長 期 平 均 息 差 (過 去 5 年

維 持 約 390 基 點 )，而 非 單 純 參 照 現 時 的 市 場 息 差 (若 最 優 惠 利 率 為 5.25

厘，該 息 差 約 達 500 基 點；若 最 優 惠 利 率 為 5 厘，該 息 差 約 475 基 點 )。

上 述 市 場 息 差 闊 度 正 處 於 極 高 水 平 ， 並 且 可 能 出 現 迅 速 變 化 ； 以 及  

  制 訂 適 當 的 壓 力 測 試 ， 以 評 估 最 優 惠 利 率 與 同 業 拆 息 的 息 差 回 復 正 常

水 平 時 對 資 金 成 本 及 本 身 息 差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 

 

在 這 方 面 ， 另 一 重 要 考 慮 是 認 可 機 構 在 流 動 資 金 受 壓 情 況 下 的 流 動 資 金 管

理 。 當 流 動 資 金 受 壓 時 ， 認 可 機 構 或 有 必 要 透 過 其 他 渠 道 以 住 宅 按 揭 貸 款

來 獲 取 流 動 資 金 ， 例 如 將 貸 款 證 券 化 、 售 予 第 三 方 或 交 給 金 管 局 作 為 抵 押

以 獲 取 其 最 後 貸 款 人 支 持 (但 須 符 合 相 關 的 先 決 條 件 及 準 則 )。 因 此 ， 認 可

機 構 應 確 保 住 宅 按 揭 定 價 合 理 ， 以 便 有 需 要 時 能 有 效 地 將 該 等 貸 款 用 作 籌

措 流 動 資 金 ； 否 則 ， 若 有 關 的 按 揭 貸 款 定 價 過 度 進 取 ， 缺 乏 合 理 息 差 ， 一

旦 有 需 要 時 ， 認 可 機 構 利 用 該 等 貸 款 迅 速 獲 取 流 動 資 金 的 能 力 便 可 能 被 大

大 削 弱 。  

 

金 管 局 預 期 認 可 機 構 釐 定 按 揭 息 率 時 充 分 考 慮 最 優 惠 利 率 與 同 業 拆 息 的 長

期 平 均 息 差 (即 上 文 所 述 的 390 基 點 )。按 揭 息 率 亦 應 能 長 期 維 持，並 在 顧 及

合 理 的 營 運 行 政 成 本 與 預 期 貸 款 虧 損 下 提 供 合 理 息 差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金 管 局

將 會 接 觸 個 別 認 可 機 構 ， 以 了 解 其 按 揭 定 價 策 略 ， 並 要 求 業 界 證 明 其 現 行

定 價 水 平 合 理 及 可 以 持 續 ， 不 會 構 成 過 度 的 信 譽 、 利 率 或 流 動 性 風 險 。  

 

敬 請 向 貴 會 成 員 表 達 本 局 的 關 注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本 局 亦 會 致 函 存 款 公 司 公 會

主 席 表 達 相 同 事 項 。  

 

 



  

 

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

副 總 裁  

蔡 耀 君  

 

2009 年 9 月 17 日  

 


